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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政人事〔2021〕61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师范大学福利费

使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

《广西师范大学福利费使用管理规定》已经 2021年 6月 1

日第 12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

遵照执行。

广 西 师 范 大 学

2021年 6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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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福利费使用管理规定

为规范我校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支出范围，严格资金使用

管理，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规范自治区本级机关

福利费支出范围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，

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福利费使用对象

（一）本校教职工（含在职教职工和离退休教职工，下同）本人。

（二）必须依靠本校教职工本人供养的直系亲属。

二、福利费使用范围

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福利费用于解决本校工作人员的生活

困难和本校的集体福利，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不得随意扩大支

出范围。福利费严禁用于请客送礼、变相发放奖金或津补贴。

1. 教职工家庭基本生活确有困难；

2. 教职工个人或依靠教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患病支付医药

费困难；

3. 教职工的其他特殊困难，如因天灾导致的经济生活困难等。

1. 对本校在职教职工的各类慰问支出，包括逢年过节、生日、

结婚生育、退休离岗、生病住院、本人或直系亲属去世慰问。支

出范围和标准与校工会经费慰问支出范围及标准保持一致。使用

福利费和工会经费同时支出同一人员的同类慰问时，慰问金额不

得超过福利费或工会经费单项经费相应慰问支出标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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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对本校离退休教职工的各类慰问支出，包括春节、重阳

节、生日、生病住院、本人去世慰问等。支出范围和标准参照

学校离退休人员慰问相关管理办法执行；

3. 学校及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举办或参加文体活动的场地

费、耗材费及比赛用水等方面的支出，支出范围和标准与校工

会经费文体活动支出范围及标准保持一致；

4. 学校及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医疗保健支出，如药品、医

护用品等，但不含教职工个人医疗费用报销；

5. 弥补学校工会经费职工疗休养活动开支的不足；

6. 其他不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发放给教职工个人的零星集体

福利支出。

三、福利费提取和分配原则

（一）福利费预算按现行年初部门预算公用经费相应安排

标准进行核定安排，总额包干，超支不补。当年预算安排的福

利费可调剂用于其他单项公用经费，但不能调剂用于“三公”经

费、会议费和培训费。

（二）学校按年度分配福利费使用额度

1. 一部分划拨到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，由其进行管理使用。

划拨标准为：当年年初各单位教职工人数为基数，按 150元/人

标准划拨；当年有退休教职工的，另划拨 300元/人。经费使用

不得超支，学校根据上级财政要求实行零基预算原则，当年末

未用完的，将清零。可用于本学院（部）、本单位教职工生活困

难补助、教职工或其直系亲属患病住院慰问、开展文体活动、

教职工离退休欢送会等符合福利费使用范围的各方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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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其余部分由学校管理使用。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

（1）教职工春节慰问费（含高层次人才和党外人士、军烈

属、困难教职工等）；

（2）教职工教师节慰问费；

（3）教职工特殊困难补助；

（4）教职工探亲路费补助；

（5）其他用于教职工福利方面的开支。

（三）生活困难人员及对其补助金额由各单位集体决策决

定。同一事项原则上只补助一次，确需重复补助的要从严掌握。

对当年已获得困难职工帮扶经费补助的人员年内原则上不再进

行重叠补助。生活困难补助不区分教职工职称、职务层级。注

重特殊困难补助，照顾一般的生活困难补助。

四、福利费使用核发

1. 教职工春节慰问费由党办、校办、统战部、校工会、教

师工作部/人事处、武装部/保卫处、离退处共同提出当年发放标

准和发放人员名单的方案，按相关程序进行审批后，由人事处

负责发放；

2. 教职工教师节慰问费由党办、校办、教师工作部/人事处、

离退处共同提出当年发放标准和发放人员名单的方案，按相关

程序进行审批后，由人事处负责发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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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教职工特殊困难补助由校工会、人事处、离退处共同提

出当年发放标准和发放人员名单的方案，按相关程序进行审批

后，由校工会负责发放；

4. 其他用于教职工福利方面的开支由相关部门提出申请，

10万元以下的，人事处根据其用途及所剩经费情况予以审核发

放；超过 10万元的，需按相关程序进行审批后，人事处授权经

费给申请单位负责人，由申请单位负责发放。

五、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本规定印发后，《广西师范

大学教职工福利费使用暂行办法（修订稿）》（师政人事〔2004〕

6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6月 9日印发


